附件3   

宣城校区心理育人特色项目（团体辅导类）实施标准

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是专业性较强的实践教学工作。为规范这项工作的开展，提升工作质量和实践教学效果，特制定如下标准：

1.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必须具备心理相关专业背景，或已经取得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等相关资格证书，或具备一定的团体心理辅导培训经历，对团体心理辅导理论和技术有充分的理解和掌握，并能严格遵守职业伦理道德。

2.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应具备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在团体心理辅导中能对每个成员信任、理解，能创设尊重、自由和开放的团体氛围，接纳每一个成员。

3.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应具备良好的领导能力，并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信心，在团体训练中能积极投入并参与，愿意做典范，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4.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必须有不断成长的意愿，能不断拓宽视野，探索自我，在团体心理辅导中能主动与成员们分享自己的体验和观点。

5.项目应具有详细、可操作性的团体心理辅导计划和方案，并能在整个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严格执行。

6.团体心理辅导的成员的招募可根据需要面向校区在校大学生，亦可面向本系学生；成员必须是自愿报名参加，招募成员人数控制在20-30人为宜。

7.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应对报名参加的成员进行评估，重点招募有了解自我、改变自我和发展自我强烈愿望的报名者。招募的成员愿意与他人交流，并具有与他人交流的能力，同时能坚持参加团体活动全过程，并遵守团体的各项规则。

8.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必须使用适当的工作场所和教学设备，并做好工作记录。使用校区团体心理辅导室开展活动，需至少提前3天向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申请，办理登记手续。

9.每个团体心理辅导项目开展次数以2-4次为宜，每次活动时间为1.5个小时左右。

10.团体心理辅导项目启动以后，应在2个月内完成所有的训练内容。

11.团体心理辅导项目结束时必须有训练效果的评估。评估方法可以是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也可以是标准化的心理测验。

12.团体心理辅导项目结束后必须根据整个团体心理辅导过程和效果评估分析数据撰写项目结题报告，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到校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